
附件 1

遗体接运表

死者信息

死者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

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

生前住址 死亡原因

接运地点 接运时间

遗体状况

□遗体完整
□遗体破损
□遗体腐败
□其他

遗物
记录

遗体类型

一、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
□1.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非正常死亡的
□2.姓名清楚，但无法联系到家属、单位或其他组织的
□3.姓名不详、身份不明的
□4.医疗卫生机构不能确定是否属正常死亡的
□5.确定正常死亡，但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出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的

二、在医疗卫生机构外死亡的
□1.在医疗卫生机构外非正常死亡的
□2.现场不能确定是否属正常死亡的
□3.确定正常死亡，但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出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的

家属或证明人（签名） 与死者关系 联系电话

经办单位 联系电话（移动/固话）

医疗卫生机构 公安部门

意见：

医生（签名）：

（单位盖章）
年 月 日

意见：

民警（签名）：

警号：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殡仪馆
条形码：
接运人员签名：

备注：1.殡仪馆原则上凭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接运遗体。
2.确属不能现场出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的，殡仪馆可凭此表原件收殓接运遗体。
3.此表由经办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部门打印填写，并经经办单位盖章后方可有效。
4.自遗体接运后90日内，经办单位开具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，并将第四联交殡仪馆。



附件 2

公安部门涉尸事（案）件调查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接警编号：

死者

基本

信息

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

有效身份证件

类型

证件

号码

户籍所在地
发现地点

及所属乡镇/街道

接运时间 死亡时间

通知

家属

情况

（是否能联系家属以及能联系到的家属信息，如未能联系家属，注明调查死者身份的方式和内容）

死亡原

因调查

（在医

疗卫生

机构内

明确为

正常死

亡遗体

无需填

写此栏）

（调查方式与调查内容）

调查意见:（1）正常死亡 □ （2）非正常死亡 □

调查

人员
警号

联系

电话

备注：1.本表适用于有公安介入调查取证的遗体。

2.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的遗体，公安机关调查完毕后，向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此表。

3.在医疗卫生机构外死亡的遗体，公安机关调查完毕后，保存此表。



附件 3

遗体防腐期限延长申请

XXXX 殡仪馆：

兹有死者 ，性别： ，身份证号

码： ，户籍地： ，于 年

月 日因 死亡，其遗体于 年 月 日在

运至贵馆防腐，防腐期即将届满。现因 ，需

延长防腐期限至 年 月 日，请贵单位继续对该遗

体防腐保管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经办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4

催告履行通知书

逝者 家属：

按照 XXX 殡仪馆《遗体防腐保管协议书》，您的亲人

的遗体防腐保管约定时限为 15 天（自 年 月 日

起至 年 月 日），现已防腐保存 天，未有家属到

XXX 殡仪馆办理任何丧葬事宜或延期保存遗体手续。为此，

请您自收到本通知书 30 日内，到 XXX 殡仪馆办理遗体火化

或延期保存遗体手续，延期保存遗体应缴纳相应防腐费用；

逾期不办理遗体火化或延期保存遗体手续的，XXX 殡仪馆将

按照《广东省民政厅遗体火化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和《惠州

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处置遗体，且有权通

过法律途径追讨遗体保存及因处置遗体所发生的相关费用，

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等。

特此通知。

XXXXX

年 月 日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附件 5

遗体处理通知书

XXX 殡仪馆：

兹有死者 ，性别： ，身份证号

码 ： ， 户 籍

地： ，于 年 月

日在

因 死亡，死亡证编号： 。该

遗体已完成死因调查、寻亲认领处理遗体等相关工作，没有

继续保存必要，因 □无法找寻到家属 □家属放弃认领 □

其他 ，根据《惠州市无人认领遗体处

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由殡仪馆火化处理，骨灰保留 3 年。

经办单位：X X X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